嘉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2年度
行政许可实施情况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本部门2022年行政许可实施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22年，嘉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发展改革委业务指导下，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贯彻落实具体要求，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进一步明晰行政许可权力边界，规范行政许可权力运行，持续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二、行政许可办理情况
2022年区发改委纳入清单管理的行政许可事项共2项，分别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共涉及6个事项情形，事项均接入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实施网上办理，办理窗口入驻区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2022年度，区发改委共受理行政许可205件，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183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22件。受理的许可项目均实行告知承诺制，进一步“减材料、减环节、减跑动”，便利办事人员。
三、批后监管开展情况
（一）开展节能验收监察
根据市发改委有关工作要求，区发改委制定了2022年节能验收监察工作方案，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2016年第44号令）实施后履行节能审查手续的项目开展全面节能验收监察工作。
验收监察主要针对已投用未作节能验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对涉及企业开展约谈，了解项目施工建设、投产使用情况。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及《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要求，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督促相关企业立即整改，提交节能验收申请，完善项目节能验收工作，做好闭环管理。
在完成项目节能验收监察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企业提交的项目节能验收申请，对已履行监管的项目按照规定流程开展节能验收。
（二）对“未批先建”项目开展监管
制定《嘉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试行）》，对未按照《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规定报送节能审查，擅自开工建设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展监管，要求相关建设单位限期改造，落实相关节能措施。同时，加强节能审查相关制度及政策的宣传力度，及时督促指导企业提升合法合规意识，严格落实节能审查制度。
四、改革创新情况
区发改委积极开展“一网通办”改革提升审批监管效能。区发改委“一网通办”平台的行政许可事项已实现“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综合窗口改革，由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统一受理收件。
五、监督制约情况
进一步强化法治意识，加强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内部监督管理，严把许可办理的审查、审批关。同时，注重行政许可办理条件、办理程序和服务质量的监督，全面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2022年区发改委未有企业群众投诉举报，未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情况。
6、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bookmark: _GoBack]区发改委将按照市、区统一部署,持续优化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措施,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等,依法依规优化行政审批的流程，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同时继续依托“一网通办”平台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事项全流程管理机制，在区审改办的指导下，通过创新政府数字化履职方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便利企业申请各类行政许可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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